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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全面深化环评改革服
务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的通知 

吉环环评字〔2025〕8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

区）生态环境分局：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重大决策部署，强力推进

环评领域深层次改革攻坚，全面提升环评审批服务保障能力，以高水平保护服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厅研究制定了《全面深化环评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十

项举措”》，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5 年 4月 23 日           
   

   

全面深化环评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深化环

评制度改革，全面提升重点项目环评审批服务保障能力，以优质高效的环评审

批服务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提出以下十项举措：  

   一、扩大环评豁免范围。加快推广符合要求的产业园区内实施应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城市道路，城市管网及管廊，分布式光伏发电，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城镇排涝河流水闸、排涝泵站等五类建设项目，可免予环评全部手续。在
吉林、四平两市试行谷物磨制，生物质燃料加工，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

制造，汽车行业中仅分割、焊接、组装的四类报告表建设项目豁免审批。  



   二、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按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农副食品

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制鞋业，印刷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加油、加气站，汽车、摩托车等修理

与维护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天然气锅炉等十二类建设项目，实施环评与

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接续取得环评批复和排污许可证。  

   三、开展环评“打捆”审批。对抽水蓄能、风电、光伏、保供煤电等项目

主建设工程和配套的变电站、高压线路、升压站分别编制非辐射类环评和辐射

环评的，调整为可一次性编制一本报告书（表），实施“打捆”审批。  

   四、推行项目环评“容缺”审批。正确处理好依法依规严守生态红线底线

和项目环评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守牢生态红线底线的前提下，对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在环评审批过程中，遇到障碍性条件的，可由主管部
门或当地政府会同建设单位出具承诺文件，实施有条件“容缺”审批，并加强

项目跟踪服务，确保审批意见落实到位。  

   五、实行环评报告“瘦身”管理。建设项目满足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

环评要求的，编制环评文件时可简化政策和规划符合性分析、选址的环境合理
性和可行性论证等方面内容，可直接引用规划环评中符合时效性要求的现状环

境监测数据，报告表可根据环境公告结果定性分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取消环

保措施技术经济论证等内容。  

   六、压减技术服务时限。环评文件审批受理公示与技术评估同步进行。环

评文件技术评估受理后，评估单位原则上 3个工作日内现场踏查，现场踏查后

3个工作日内组织技术审查会，评估单位在环评文件完成修改后 3个工作日内

出具评估意见。环评报告书应在技术审查会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环评报

告表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建设单位有延期修改诉求的除外）。  

   七、压缩环评审批时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时限由 60 日压缩至 20

日，报告表由 30 日压缩至 10 日。  

   八、组建重大项目专家服务团队。组建省级重大项目专家服务团队，优选

技术强、懂政策、守底线的专家为全省重大项目提供全过程技术保障。对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因环评文件质量问题在技术审查会中不能一次通

过，影响项目开工建设进度的，由重大项目专家服务团队直接参与环评文件编

制指导工作，确保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时完成审批。开展专家进基层服务活

动，提供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咨询服务。  
   九、强化环评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管。加强环评文件质量复核力度，对

环评文件存在质量问题，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

办法》，对编制单位及注册环评工程师同时实施处理，导致影响项目开工建设

的，实施“红黄牌制”从严从重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严肃查

处。专家对重大项目把关不严，导致环评评审出现重大质量纰漏的，移出专家

库并将有关情况予以通报和公开。  

   十、强化重大项目环评服务保障。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重大项目环评

审批服务工作专班，统筹全省重大项目环评审批服务保障工作。建立与地方政

府以及发改、工信、交通、水利、文旅、能源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全

省投资 5000 万以上项目清单、全省重大战略项目清单、重点行业项目清单，逐

个项目明确责任人和审批时间，准确掌握项目基本信息和环评编制及审批进展

情况，推动项目及时开工落地。  

   



  

   


